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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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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車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NR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9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北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中國北車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終止上市風險提示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北車股份有限公司

崔殿國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2015年 5月 1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奚國華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崔殿國先生及萬軍先生；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豐華先生、張忠先生、邵瑛女士及辛定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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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

券交易所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者“中国北车”）与中国南

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合并（以下简称“本次合并”）已经本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5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748 号）核准。本次合并将导致中国北车不再具有独立主

体资格并被注销，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4.4.1 条第一款第（六）

项规定的“上市公司因新设合并或者吸收合并，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被注销”

的可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申请主动终止上市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则，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向上交所提交股票终止上市的申请。本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申请的

通知》（上证函[2015]603 号），根据该通知，上交所决定受理本公司股票终止上

市的申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交所将在受理本公司主动终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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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申请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同意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在此

期间，上交所要求本公司提供补充材料的，提供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作出有

关决定的期限，但累计不得超过三十个交易日。 

若上交所作出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本公司将在刊登股票终止上市公告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摘牌并终止上市。

主动终止上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